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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3

第六章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1

第八十六条 风险分析和适当的卫生与植物卫生保护水平的

确定

一、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应以风险评估为基础，与人类、

动植物生命和健康的现存风险相一致，并考虑相关国际组织

制定的风险评估技术，使采取的措施达到适当的保护水平。

二、缔约双方在确定适当的卫生或植物卫生保护水平

时，应考虑到尽量减少负面贸易影响的目标。

三、当一缔约方决定对顺畅并正常进行贸易的产品进行

再评估时，该缔约方不应以此再评估决定为由中断受影响产

品的双边贸易，但发生卫生和植物卫生紧急情况时除外。

第八十七条 承认病虫害非疫区和低度流行区

一、进口缔约方在收到出口请求和出口缔约方提供的必

要信息，并完成评估后，应快速地承认已得到相关国际组织

承认的病虫害非疫区和低度流行区。

二、如相关国际组织未承认病虫害非疫区和低度流行

区，应出口缔约方请求，进口缔约方应在合理时间内对出口

缔约方关于承认病虫害非疫区和低度流行区的申请做出决

定。为此目的，出口缔约方应客观地证明其境内一区域或部

分地区为病虫害非疫区或低度流行区，且继续维持该状态，

1 为进一步明确，秘中自贸协定第六章（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）中未被本议定书替代的条款仍然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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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口缔约方应对此进行评估。

三、如出现影响病虫害非疫区和低度流行区卫生与植物

卫生状态改变的情况，缔约双方应快速努力以再次达到该状

态。

四、如一进口缔约方承认一出口缔约方特定的地区条

件，该进口缔约方应当将决定以书面形式告知该出口缔约

方，并在合理期限内实施该措施。

五、如对该出口缔约方提供的证据的评估未能使进口缔

约方作出承认地区条件的决定，该进口缔约方应向该出口缔

约方提供其决定的理由。

第八十八条 透明度

一、缔约双方同意在不迟于本协定生效 3 个月内，指定

联络点和/或咨询点进行有关 SPS 议题的信息交流和通报。

二、一缔约方根据《SPS 协定》向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

通报其拟议的 SPS 措施时，应同时以电子方式向另一缔约方

的联络点或咨询点进行通报，并提供至少 60 天的评议期。

三、当发生紧急情况或合理的突然事件时，缔约双方仍

应根据第二款的规定采取类似行动，但无需遵守其关于时间

期限的规定。

四、缔约双方应加强各自 SPS 联络点和/或咨询点之间的

合作，包括共享可获得的 SPS 通报和相关信息的翻译文本，

并开展 SPS 通报方面的经验和信息交流。在此情况下，在此

背景下，如果一缔约方要求提供关于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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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的信息，另一缔约方应在 60 天内提供此类信息，并在可

能的情况下提供英文信息。

第八十九条之二 认证

一、缔约双方同意合作制定缔约双方之间特定贸易货物

的示范证书，同时应当考虑到世界贸易组织 SPS 委员会的相

关决定以及国际标准、指南和建议。

二、缔约双方应促进电子证书和其他技术的应用，以促

进贸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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